
  

证券代码：300256           证券简称：*ST星星          公告编号：2022-044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外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情况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与深圳市鹏莲兴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莲兴旺”）、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二三四”）签署《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协议》，公司拟以88,000万元向一二三四增资，其中1,818.18万元认缴一二三四

新增注册资本，剩余86,181.82万元计入一二三四资本公积。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一二三四26.67%的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3）。 

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

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鹏莲兴旺、一二三四签署《<深圳市

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该补充协议对第二笔投资款

缴付条件进行了变更，同时约定公司向一二三四缴付的88,000万元投资款，专项用于

支付搬迁安置补偿。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

投资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2）。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召开的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3）。 

根据《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第3.1.1条相关约定“鹏莲



  

兴旺、深圳一二三四应在公司缴付第一笔投资款55,000万元完毕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新的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变更的备案手续”，截至2020年12月11日，公司已向一二三四支付了第一笔投资款

55,000万元，但截至目前尚未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和新的公司章程、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备案手续。 

（二）解除对外投资协议情况 

鉴于一二三四尚未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办理上述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另外，

因一二三四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对公司再融资已产生实质影响，为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拟解除对一二三四的投资事宜。2022年4月27日，公

司与鹏莲兴旺、一二三四、深圳市宏宇大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大成”）、

龙震签署《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鹏莲兴旺、

一二三四作为共同还款人分三期返还公司已支付的投资款55,000万元和承担资金占

用费5,113.95万元（暂计算至2022年4月26日，最终计算至清偿日止），其中：第一

期款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本金5,80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第二期款项

在2022年12月30日偿还本金27,20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第三期款项在2023年3

月31日偿还本金22,000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宏宇大成、龙震自愿对鹏莲兴旺、

一二三四在上述解除协议项下含付款义务在内的全部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不可撤销

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三）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除对

外投资协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

次解除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解除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共同还款人情况 

1、一二三四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593248X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德政路 10 号 101-102 

法定代表人：余晴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地产开发（在合法取得土

地使用权的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

融业务）；受托资产管理（不含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信息咨

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2）股权情况：鹏莲兴旺持有一二三四 100%的股权。 

（3）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一二三四资产总额为

151,475.94万元，负债总额为69,445.78万元，净资产为82,030.16万元。 

（4）经查询，一二三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鹏莲兴旺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鹏莲兴旺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4965179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仙湖路鹏兴花园 52-57 号楼社会停车库 A 号 

法定代表人：龙震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

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

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李俊华持有鹏莲兴旺 51%的股权，龙震持有其 49%的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鹏莲兴旺母公司资产

总额为15,089.18万元，负债总额为10,100.45万元，净资产为4,988.73万元。 

（3）经查询，鹏莲兴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保证人情况 

1、宏宇大成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宏宇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918647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创业路 1 号办公楼 12 栋二层 

法定代表人：龙云川 

注册资本：8,994.1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房屋

租赁；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取得

相关审批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龙云川持有宏宇大成 100%的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宏宇大成资产总

额为 49,176.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1,011.19 万元，净资产为 8,164.97 万元。 

（3）经查询，宏宇大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龙震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龙震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身份证号：43242519760701**** 

（2）经查询，龙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还款人一）：深圳市鹏莲兴旺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还款人二）：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丁方（保证人）：龙震 

戊方（保证人）：深圳市宏宇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第一条  第一条 经甲方、乙方、丙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投资协议。甲方、

丙方作为共同还款人按照以下时间及金额返还乙方已支付的投资款，丁方、戊方对

甲方、丙方的付款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偿还日期 应偿还本金金额 

资金占用费 

（自乙方实际支付之

日计算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含）） 

资金占用费 

（自 2022 年 4 月 26

日（不含）计算至实

际支付之日）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58,000,000 5,392,895.32  

2022 年 12 月 30 日 272,000,000 25,290,819.43 

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一

款的约定计算至该日

且未实际偿还的金额 

2023 年 3 月 31 日 220,000,000 20,455,809.83 

按本协议第三条第一

款的约定计算至该日

且未实际偿还的金额 

合计 55,0000,000 51,139,524.58  

上述还款期限中任何一期如甲方、丙方发生违约行为即构成实质违约，乙方即

宣布所有未到期款项提前到期并有权要求甲方、丙方立即支付所有尚未支付的款项

及要求丁方、戊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条  乙方不向甲方、丙方收取投资协议约定的延迟履约违约金；甲方、丙

方亦不向乙方收取投资协议约定的延迟履约违约金。 

第三条  各方均同意按照自乙方每笔投资款支付之日起按每笔金额*实际占用

天数*年利率6.045%计算资金占用费直至清偿之日止。 

各方确认甲方、丙方应付乙方截止2022年4月26日（含当日）资金占用费为

51,139,524.58元。后期资金占用费按本条约定计算至清偿日止。 

第四条  甲方、丙方承诺按照以下时间支付资金占用费： 

1、截止 2022 年 4 月 26 日（含当日）的资金占用费甲方、丙方按照本协议第一

条约定支付乙方。 

2、自 2022 年 4 月 26 日（不含当日）起新发生的资金占用费随第二期、第三期

应偿还投资款本金金额一并支付。 



  

第五条  如甲方、丙方未按照上述约定还款，则乙方宣布所有未到期款项提前

到期。甲方、丙方除支付资金占用费外，还应按应付款项（含提前到期款项）每日

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至清偿日止，并承担乙方为维护合法权益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用、调查取证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以及保全担保费等。 

第六条  甲、乙、丙三方确认，乙方虽已按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了第一笔投资

款人民币 5.5 亿元，但未实质参与丙方公司经营及投资协议项下投资项目相关的任何

决策及实操事项，甲、丙双方应确保乙方不因丙方公司及投资协议项下投资项目承

担任何形式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否则应赔偿乙方遭受的全部直接及间接损失。 

第七条  丁方及戊方确认具备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的主体资格及能力并且已依法

获得签订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必要授权，且自愿对甲方及丙方在本协议项下含付款义

务在内的全部义务及违约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第八条  本协议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后生效。 

1、甲、乙、丙、戊方加盖公章，丁方签字并捺印。 

2、经乙方股东大会审批同意后。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目的 

由于一二三四未能正常履约，且一二三四拥有的房地产开发资质会影响公司后

续再融资，继续履行合同不符合公司利益，解除投资协议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权

益。 

2、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本次的解除协议，公司预计将收到5.5亿元投资款和约0.51亿元资金占

用费（暂计算至2022年4月26日，最终计算至清偿日止），上述资金的收回有利于提

升公司现金储备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由于交易对手方需要时间筹集资金返还投资款，经各方协商，公司同意由

宏宇大成、龙震对鹏莲兴旺、一二三四的付款行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增加履约保

障措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收回所有款项的可能性，但如公司未能按期收回所有款项，

可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一二三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